
社会组织届中人员调整备案通知书
宁新区社民非届中备〔2025〕17号



南京江北新区新华二村幼儿园：
你组织提交的届中人员调整备案材料已收悉，现已完
成备案。
一、新任情况：韩敏监事;解颖甜监事
二、职务调整：
三、卸任情况：
四、如有法定代表人变更，请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办理有关手续。


公章
2025年7月31日





准予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街
道卸甲甸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业务范围变更、法定
代表人变更登记决定书



宁新区社民非许准变字〔2025〕35号
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街道卸甲甸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你们提出的变更登记申请收悉，经审查，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决定准予变更登记。
业务范围变更：由1.健康教育、预防、保健、康复、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和一般常见病、多发病诊治、儿科、口腔科、儿童保健、妇女保健、妇产科；2.上级卫生行政部门委托承担的公共卫生管理职能。变更为预防保健科/全科医疗科/内科/外科/妇产科；妇科专业；计划生育专业/妇女保健科/儿科/儿童保健科/口腔科/皮肤科/急诊医学科/康复医学科/医学检验科；临床体液、血液专业；临床免疫、血清学






专业/医学影像科；X线诊断专业；CT诊断专业；超声诊断专业：心电诊断专业/中医科******。
法定代表人变更：由沐干清变更为汤丹凤。




（本机关行政许可专用章）
2025年7月29日




准予南京市江北新区一方养老服务指导中心
法定代表人变更、名称变更登记决定书



宁新区社民非许准变字〔2025〕34号
南京市江北新区一方养老服务指导中心：
你们提出的变更登记申请收悉，经审查，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决定准予变更登记。
法定代表人变更：由黄方变更为贡和娣。
名称变更：由南京市江北新区一方养老服务指导中心变更为南京江北新区恒熙养老服务指导中心。


（本机关行政许可专用章）
2025年7月24日




社会组织换届备案通知书
宁新区社民非换届〔2025〕70号
南京市江北新区盘城街道盘城社区芳华艺术团：
你组织提交的换届备案材料已收悉，依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现已完成备案。
一、新一届理事会为第2届，届期4年。届期自2025年5月15日起，至2029年5月14日止。
二、第2届理事会、监事（会）人员名单如下：

	序号
	姓名
	社会组织职务

	1
	李爱玲
	理事长（行政负责人）

	2
	王国萍
	理事（董事）

	3
	徐春燕
	理事（董事）

	4
	刘桂玉
	监事


三、届期内如有人员调整、登记事项变更等，请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办理有关手续。


公章
2025年7月24日




准予南京江北新区艺路同行文艺团成立登记决定书
宁新区社民非许准登字〔2025〕12号
竺文红等二位发起人：
你们提出的成立登记申请收悉，经审查，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决定准予南京江北新区艺路同行文艺团成立登记，业务主管单位为中共南京江北新区工作委员会宣传和统战部。
你单位成立后应遵守我国宪法、法律和法规，按照《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和本机关核准的章程开展活动，依法接受相关部门的指导和监督管理。
你单位的印章样式、银行账号、相关部门《同意设立党组织的批复》应当及时报本机关备案。
（本机关行政许可专用章）
2025年7月24日
抄送：中共南京江北新区工作委员会宣传和统战部。








社会组织届中人员调整备案通知书
宁新区社民非届中备〔2025〕16号



南京市江北新区凌云未成年人社会服务中心：
你组织提交的届中人员调整备案材料已收悉，现已完
成备案。
一、新任情况：王家海监事
二、职务调整：
三、卸任情况：
四、如有法定代表人变更，请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办理有关手续。


公章
2025年7月18日




社会组织换届备案通知书
宁新区社民非换届〔2025〕69号
南京江北新区泰山街道天景社区耀邦养老服务中心：
你组织提交的换届备案材料已收悉，依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现已完成备案。
一、新一届理事会为第3届，届期4年。届期自2025年5月13日起，至2029年5月12日止。
二、第3届理事会、监事（会）人员名单如下：

	序号
	姓名
	社会组织职务

	1
	昝云飞
	理事长（董事长）

	2
	赵路娟
	理事（董事）

	3
	齐成
	理事（董事）

	4
	孙浩
	监事


三、届期内如有人员调整、登记事项变更等，请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办理有关手续。


公章
2025年7月17日




社会组织换届备案通知书
宁新区社民非换届〔2025〕68号
南京市江北新区盘城街道新华社区追梦艺术队：
你组织提交的换届备案材料已收悉，依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现已完成备案。
一、新一届理事会为第2届，届期4年。届期自2024年6月12日起，至2028年6月11日止。
二、第2届理事会、监事（会）人员名单如下：

	序号
	姓名
	社会组织职务

	1
	王定武
	理事长（董事长）

	2
	张发友
	理事（董事）

	3
	徐茂英
	理事（董事）

	4
	陈文龙
	监事


三、届期内如有人员调整、登记事项变更等，请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办理有关手续。


公章
2025年7月17日




社会组织换届备案通知书
宁新区社民非换届〔2025〕67号
南京市江北新区盘城街道老幼岗社区乡韵艺术团：
你组织提交的换届备案材料已收悉，依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现已完成备案。
一、新一届理事会为第9届，届期4年。届期自2025年6月4日起，至2029年6月3日止。
二、第9届理事会、监事（会）人员名单如下：

	序号
	姓名
	社会组织职务

	1
	章发海
	理事长（董事长）

	2
	许家庆
	理事（董事）

	3
	童相梅
	理事（董事）

	4
	毛声英
	监事


三、届期内如有人员调整、登记事项变更等，请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办理有关手续。


公章
2025年7月17日




社会组织换届备案通知书
宁新区社民非换届〔2025〕66号
南京倍德青少年服务中心：
你组织提交的换届备案材料已收悉，依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现已完成备案。
一、新一届理事会为第2届，届期4年。届期自2025年6月3日起，至2029年6月2日止。
二、第2届理事会、监事（会）人员名单如下：

	序号
	姓名
	社会组织职务

	1
	宋娜
	理事长（董事长）

	2
	高风霞
	理事（董事）

	3
	李芳芳
	理事（董事）

	4
	顾蕾
	监事


三、届期内如有人员调整、登记事项变更等，请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办理有关手续。


公章
2025年7月16日




准予南京倍德青少年服务中心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决定书



宁新区社民非许准变字〔2025〕33号
南京倍德青少年服务中心：
你们提出的变更登记申请收悉，经审查，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决定准予变更登记。
法定代表人变更：由宋娜变更为万晶。




（本机关行政许可专用章）
2025年7月16日



抄送：中共南京江北新区工作委员会宣传和统战部。




社会组织换届备案通知书
宁新区社民非换届〔2025〕65号
南京华仕外国语专修学校：
你组织提交的换届备案材料已收悉，依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现已完成备案。
一、新一届理事会为第8届，届期4年。届期自2025年6月9日起，至2027年6月30日止。
二、第8届理事会、监事（会）人员名单如下：

	序号
	姓名
	社会组织职务

	1
	张梧华
	理事长（董事长）

	2
	李燕
	理事（董事）

	3
	李正龙
	理事（董事）

	4
	李霞
	理事（董事）

	5
	张莉
	理事（董事）

	6
	朱雯婷
	监事


三、届期内如有人员调整、登记事项变更等，请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办理有关手续。


公章





2025年7月11日








社会组织届中人员调整备案通知书
宁新区社民社届中备〔2025〕02号



南京江北新区金融商会：
你组织提交的届中人员调整备案材料已收悉，现已完
成备案。
一、新任情况：汪小明会长（理事长）
二、职务调整：
三、卸任情况：
四、如有法定代表人变更，请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办理有关手续。


公章
2025年7月10日




准予南京江北新区沿江
街道鑫聪灵残疾人之家
住所变更登记决定书



宁新区社民非许准变字〔2025〕32号
南京江北新区沿江街道鑫聪灵残疾人之家：
你们提出的变更登记申请收悉，经审查，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决定准予变更登记。
住所变更：由南京市江北新区沿江街道新化社区（南浦路866号）变更为南京市江北新区沿江街道柳洲东
路205号北外滩水城第九街区02栋社区服务用房。




（本机关行政许可专用章）
2025年7月10日



抄送：江北新区残疾人联合会。




社会组织章程核准通知书

宁新区社民非章程核〔2025〕41号


南京市浦口区七彩星幼儿园：
经审核，你单位2025年6月26日召开南京市浦口区七彩星幼儿园第三届第一次理事会通过的《南京市浦口区七彩星幼儿园章程》，自即日起生效。
特此通知。




登记管理机关（印章）
2025年7月7日




准予南京市星羽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成立登记决定书
宁新区社民非许准登字〔2025〕11号
施建宇等二位发起人：
你们提出的成立登记申请收悉，经审查，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决定准予南京市星羽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成立登记，业务主管单位为南京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卫生健康和民政局。
你单位成立后应遵守我国宪法、法律和法规，按照《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和本机关核准的章程开展活动，依法接受相关部门的指导和监督管理。
你单位的印章样式、银行账号、相关部门《同意设立党组织的批复》应当及时报本机关备案。
（本机关行政许可专用章）
2025年7月4日
抄送：南京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卫生健康和民政局。




准予南京市江北新区京新天缘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业务范围变更登记决定书



宁新区社民非许准变字〔2025〕31号
南京市江北新区京新天缘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你们提出的变更登记申请收悉，经审查，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决定准予变更登记。
业务范围变更：由助餐助浴助洁助急助医护理探望助行助购助乐变更为助餐日间照料银发顾问助急助乐互助时间助洁助医护理助购探访服务等。


（本机关行政许可专用章）
2025年7月2日



抄送：南京市浦口区沿江街道办事处。




社会组织换届备案通知书
宁新区社民非换届〔2025〕64号
南京普斯康健养老服务中心：
你组织提交的换届备案材料已收悉，依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现已完成备案。
一、新一届理事会为第3届，届期4年。届期自2025年5月29日起，至2029年5月28日止。
二、第3届理事会、监事（会）人员名单如下：

	序号
	姓名
	社会组织职务

	1
	贺辉
	理事长（董事长）

	2
	季玉群
	副理事长（副董事长）

	3
	周琛
	副理事长（副董事长）

	4
	张晶晶
	副理事长（副董事长）

	5
	贺勤
	副理事长（副董事长）

	6
	戴玉玲
	理事（行政负责人）

	7
	邱永莉
	理事（董事）

	8
	梁爽
	监事


三、届期内如有人员调整、登记事项变更等，请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办理有关手续。








公章
2025年7月2日




社会组织章程核准通知书

宁新区社民非章程核〔2025〕40号


南京普斯康健养老服务中心：
经审核，你单位2025年5月29日召开南京普斯康健养老服务中心第三届第一次理事会通过的《南京普斯康健养老服务中心章程》，自即日起生效。
特此通知。




登记管理机关（印章）
2025年7月2日




社会组织换届备案通知书
宁新区社民非换届〔2025〕63号
南京江北新区泰山街道桥荫路社区卫生服务站：
你组织提交的换届备案材料已收悉，依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现已完成备案。
一、新一届理事会为第3届，届期4年。届期自2025年2月6日起，至2029年2月5日止。
二、第3届理事会、监事（会）人员名单如下：

	序号
	姓名
	社会组织职务

	1
	贺辉
	理事长（董事长）

	2
	贺勤
	副理事长（副董事长）

	3
	戴玉玲
	理事（行政负责人）

	4
	张智刚
	监事


三、届期内如有人员调整、登记事项变更等，请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办理有关手续。


公章
2025年7月2日




社会组织换届备案通知书
宁新区社民非换届〔2025〕62号
南京市江北新区泰山街道社会工作服务站：
你组织提交的换届备案材料已收悉，依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现已完成备案。
一、新一届理事会为第2届，届期4年。届期自2024年7月10日起，至2028年7月9日止。
二、第2届理事会、监事（会）人员名单如下：

	序号
	姓名
	社会组织职务

	1
	李文
	理事长（董事长）

	2
	蒋藏莲
	理事（行政负责人）

	3
	祁敏
	理事（董事）

	4
	曹蓉
	监事


三、届期内如有人员调整、登记事项变更等，请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办理有关手续。


公章
2025年7月1日








社会组织届中人员调整备案通知书
宁新区社民社届中备〔2025〕01号



南京江北新区产融中心促进会：
你组织提交的届中人员调整备案材料已收悉，现已完
成备案。
一、新任情况：
二、职务调整：
三、卸任情况：黄冬冬监事;王超君监事
四、如有法定代表人变更，请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办理有关手续。


公章
2025年7月1日




社会组织章程核准通知书

宁新区社民社章程核〔2025〕01号


南京江北新区产融中心促进会：
经审核，你单位2025年6月12日召开南京江北新区产融中心促进会会员代表大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南京江北新区产融中心促进会章程》，自即日起生效。
特此通知。




登记管理机关（印章）
2025年7月1日




准予浦口区花旗村农民创业协会注销登记决定书
宁新区社民社许准销字〔2025〕10号
浦口区花旗村农民创业协会：
你们提出的浦口区花旗村农民创业协会注销登记申
请收悉，经审查，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国务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决定准予浦口区花旗村农民创业协会注销登记。


（本机关行政许可专用章）
2025年7月1日









抄送：南京市浦口区泰山街道办事处。




准予浦口区惠民社工服务站注销登记决定书
宁新区社民非许准销字〔2025〕25号
浦口区惠民社工服务站：
你们提出的浦口区惠民社工服务站注销登记申请收
悉，经审查，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决定准予浦口区惠民社工服务站注销登记。


（本机关行政许可专用章）
2025年7月1日









抄送：浦口区泰山街道民政办。




准予南京市江北新区泰山街道锦城社区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注销登记决定书
宁新区社民非许准销字〔2025〕24号
南京市江北新区泰山街道锦城社区未成年人保护中心：
你们提出的南京市江北新区泰山街道锦城社区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注销登记申请收悉，经审查，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决定准予南京市江北新区泰山街道锦城社区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注销登记。


（本机关行政许可专用章）
2025年7月1日









抄送：浦口区泰山街道民政办。




准予南京市江北新区泰山街道津浦社区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注销登记决定书
宁新区社民非许准销字〔2025〕23号
南京市江北新区泰山街道津浦社区未成年人保护中心：
你们提出的南京市江北新区泰山街道津浦社区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注销登记申请收悉，经审查，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决定准予南京市江北新区泰山街道津浦社区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注销登记。


（本机关行政许可专用章）
2025年7月1日









抄送：南京市浦口区泰山街道办事处。




准予南京市江北新区泰山街道津浦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注销登记决定书
宁新区社民非许准销字〔2025〕22号
南京市江北新区泰山街道津浦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你们提出的南京市江北新区泰山街道津浦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注销登记申请收悉，经审查，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决定准予南京市江北新区泰山街道津浦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注销登记。


（本机关行政许可专用章）
2025年7月1日









抄送：南京市浦口区泰山街道办事处。




准予南京市江北新区泰山街道津浦社区残疾人服务站注销登记决定书
宁新区社民非许准销字〔2025〕21号
南京市江北新区泰山街道津浦社区残疾人服务站：
你们提出的南京市江北新区泰山街道津浦社区残疾人服务站注销登记申请收悉，经审查，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决定准予南京市江北新区泰山街道津浦社区残疾人服务站注销登记。



（本机关行政许可专用章）
2025年7月1日









抄送：南京市浦口区泰山街道办事处。




准予浦口区泰山街道特殊人群关爱服务中心注销登记决定书
宁新区社民非许准销字〔2025〕20号
浦口区泰山街道特殊人群关爱服务中心：
你们提出的浦口区泰山街道特殊人群关爱服务中心注销登记申请收悉，经审查，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条
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决定准予浦口区泰山街道特殊人群关爱服务中心注销登记。


（本机关行政许可专用章）
2025年7月1日









抄送：南京市浦口区泰山街道办事处。




准予浦口区泰山街道沧波门社区霞姐舞蹈队注销登记决定书
宁新区社民非许准销字〔2025〕19号
浦口区泰山街道沧波门社区霞姐舞蹈队：
你们提出的浦口区泰山街道沧波门社区霞姐舞蹈队注销登记申请收悉，经审查，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条
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决定准予浦口区泰山街道沧波门社区霞姐舞蹈队注销登记。


（本机关行政许可专用章）
2025年7月1日









抄送：南京市浦口区泰山街道办事处。




准予南京市江北新区泰山街道锦城社区义工协会注销登记决定书
宁新区社民社许准销字〔2025〕13号
南京市江北新区泰山街道锦城社区义工协会：
你们提出的南京市江北新区泰山街道锦城社区义工协会注销登记申请收悉，经审查，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国务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决定准予南京市江北新区泰山街道锦城社区义工协会注销登记。


（本机关行政许可专用章）
2025年7月1日









抄送：浦口区泰山街道民政办。




准予南京市江北新区泰山街道津浦社区义工协会注销登记决定书
宁新区社民社许准销字〔2025〕12号
南京市江北新区泰山街道津浦社区义工协会：
你们提出的南京市江北新区泰山街道津浦社区义工协会注销登记申请收悉，经审查，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国务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决定准予南京市江北新区泰山街道津浦社区义工协会注销登记。


（本机关行政许可专用章）
2025年7月1日









抄送：南京市浦口区泰山街道办事处。




准予浦口区泰山街道沧波门社区义工协会注销登记决定书
宁新区社民社许准销字〔2025〕11号
浦口区泰山街道沧波门社区义工协会：
你们提出的浦口区泰山街道沧波门社区义工协会注销登记申请收悉，经审查，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国务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决定准予浦口区泰山街道沧波门社区义工协会注销登记。


（本机关行政许可专用章）
2025年7月1日









抄送：南京市浦口区泰山街道办事处。




[bookmark: _GoBack]社会组织换届备案通知书
宁新区社民非换届〔2025〕61号
南京市浦口区鸿基幼儿园：
你组织提交的换届备案材料已收悉，依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现已完成备案。
一、新一届理事会为第6届，届期3年。届期自2025年3月10日起，至2028年3月9日止。
二、第6届理事会、监事（会）人员名单如下：

	序号
	姓名
	社会组织职务

	1
	何林先
	理事长（董事长）

	2
	吴瑞华
	理事（行政负责人）

	3
	卞晓丽
	理事（董事）

	4
	邵华丽
	理事（董事）

	5
	李颖
	理事（董事）

	6
	孙晓霞
	监事

	7
	鹿天方
	监事

	8
	安甜甜
	监事


三、届期内如有人员调整、登记事项变更等，请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办理有关手续。








公章
2025年7月1日




社会组织换届备案通知书
宁新区社民非换届〔2025〕60号
南京市浦口区鸿基天润城幼儿园：
你组织提交的换届备案材料已收悉，依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现已完成备案。
一、新一届理事会为第6届，届期3年。届期自2025年3月10日起，至2028年3月9日止。
二、第6届理事会、监事（会）人员名单如下：

	序号
	姓名
	社会组织职务

	1
	何林先
	理事长（董事长）

	2
	唐明凤
	理事（行政负责人）

	3
	李晓艳
	理事（董事）

	4
	邵华丽
	理事（董事）

	5
	姜春香
	理事（董事）

	6
	叶丹
	监事

	7
	王盈淑
	监事

	8
	孔蓉蓉
	监事


三、届期内如有人员调整、登记事项变更等，请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办理有关手续。



公章
2025年7月1日

